
1 

公告编号:临 2024-010 

A股代码:6011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股简称:兴业银行  

优先股代码：360005、360012、360032     优先股简称：兴业优 1、兴业优 2、兴业优 3 

可转债代码：113052                     可转债简称：兴业转债 

 

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给予中国人保系列关联方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交易内容 

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本公司）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

议同意给予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国人保）系列关联方授

信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400亿元，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400亿元，有效

期3年。 

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日常业务中所发生的交易，不会对本公司本期

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。 

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●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，关联董事乔利剑女士已回避表决。 

 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以

下简称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）等相关规定，本公司与中国人保系列关联方关联

交易额度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%，超过本公司上季度末资本净额

的5%，属于本公司重大关联交易，应由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和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后，提交董事会批准，再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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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3月27日，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九次

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给予部分关联方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》，并同意提交董事会

审议。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，5名独立董事均

同意该关联交易议案。2024年3月28日，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

议同意给予中国人保系列关联方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800亿元。 

董事会对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情况：同意11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，关联董

事乔利剑女士回避表决。 

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上述关联交

易事项属于本公司日常业务，已履行相应审批程序，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

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。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原则，交易条件公平、

合理，未损害本公司及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本公司本期及未来

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，也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，符合监管部门相关规定

和本公司《章程》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规定。 

（二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

本次核定给予中国人保系列关联方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800亿元，有效期3

年。包括：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400亿元，用于信贷业务和类信贷业务，

包括各种短、中、长期业务品种等；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400亿元，其

中服务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23.58亿元；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92.86

亿元；活期存款除外的存款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230亿元；其他类关联交易额

度人民币53.56亿元。 

（三）本次给予中国人保系列关联方关联交易额度的主要考虑 

授信业务方面，主要考虑中国人保财务状况平稳，信用评级较高，公司资产

较优，盈利能力良好，偿债能力较强，是本公司战略客户，对本公司的综合效益

贡献度较好，授信期内风险可控，本公司基于以往业务合作及新增业务预计本次

额度，将加大客户服务力度，积极争取提高用信率。 

非授信业务方面，主要基于以下因素：（1）本公司与中国人保系列关联方

将持续开展保险服务、代理销售保险产品、资产托管等服务类业务；（2）本公

司未来将与中国人保系列关联方开展资产转让等资产转移类业务；（3）本公司

将积极拓展中国人保系列关联方定期存款、结构性存款、单位通知存款、单位大

额存单等存款类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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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（一）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

中国人保于1949年10月20日在北京西郊民巷108号挂牌成立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911000001000237368，法定代表人王廷科，注册资本442.23亿元，注册地为

北京市，主要办公地点为北京西城区西长安街88号，主要开展财产保险业务、人

身保险业务及资产管理业务等。 

截至2023年12月末，中国人保合并口径总资产人民币15572亿元，净资产人

民币3317亿元，资产负债率为78.69%，2023年实现投资收益人民币256亿元，净

利润人民币315亿元。 

（二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

截至2023年12月末，中国人保及其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

12.90%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和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中国人保及其

关联企业属于本公司金融监管总局口径、证监会/上交所口径的关联方。 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（一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本次核定给予中国人保系列关联方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 800亿元，有效期 3

年，具体为：（1）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 400 亿元，用于各类短、中、长

期业务品种等。（2）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 400 亿元，其中服务类关联

交易额度人民币 23.58 亿元；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 92.86 亿元；活期

存款除外的存款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 230 亿元；其他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

53.56亿元。 

（二）定价政策 

本公司与中国人保系列关联方的关联交易，交易定价参考独立第三方的非关

联交易价格。如授信类关联交易，相关授信条件没有优于其他受信主体同类授信

的条件，关联交易价格参考独立第三方的非关联交易价格，结算方式与独立第三

方的非关联交易相同；非授信类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

易，遵循一般商业原则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关联交易均是本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，遵循一般商业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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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，交易条件公平、合理，符合监管部

门相关法律要求及本公司内部制度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、特别是

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本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，也

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。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.第十届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； 

2.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； 

3.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； 

4.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附件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3月 28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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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》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以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本行）《章

程》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鉴于本行给予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系列关联方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属于重大关联交易，本人作为独立董事，现

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程序性。本行给予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列关联方关联交易

额度事项已履行相应审核程序，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已

回避表决，相关程序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、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

等监管部门发布的规章和本行《章程》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规定。 

二、公允性。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，遵循一般

商业原则，且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，交易条件公平、合理，

符合监管部门相关法规要求及本行内部制度相关规定，未损害本行及股东、特别

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，也不会影

响本行的独立性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贲圣林  徐 林  王红梅  漆 远  张学文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3月 28 日 


